
�������近年来，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，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为网络游戏或直播平台支付较大数额的金钱用于充值、打赏，令家长们十
分头疼。 本报也接到过不少反映此类事件的热线电话。 “熊孩子”充值、打赏的钱到底能不能追回来？ 新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（简称《民法典》）规定：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
意、追认；但是，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；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
为能力人，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。 换句话说，如果孩子游戏充值或者网络打赏花了不少钱，家长可以要求平台返还。 对
此，周口家长有何看法？ 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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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熊孩子”充值打赏的钱能退回吗
律师：《民法典》生效后有多种途径可追回

□见习记者 吕冰汝 文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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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拖”、一个“磨”———漫长的退费之路

�������陈先生的儿子小东（化名）今年 12 岁，
是周口中心城区某中学七年级的一名学生，
疫情期间，学校推迟开学，小东在家除了上
网课、 写作业以外， 还迷恋上一种网络游
戏———“绝地求生”，又称“吃鸡”。 “吃鸡”是
时下十分火爆的一款网络游戏，尤其在年轻
上班族和学生群体中较为风靡。 “他（小东）
平时总拿他妈妈的手机打‘吃鸡’游戏，还偷
偷用他妈妈的手机号注册了快手账号，在快
手上看游戏直播。那些游戏主播的粉丝高达
200 多万， 他们在直播中演示如何 ‘架枪’
‘打野’，最高的时候我发现同时在线看直播
的有 30 多万人，这太具有诱导性了。 ”陈先
生告诉记者，今年 4 月，小东在快手上充值
100 多元买了快手币，其中有一部分用来打
赏了他喜爱的游戏主播。 陈先生发现后，把
剩下的快手币退成了现金。

除了打赏主播外，更令人头疼的是，小
东瞒着家长在 “吃鸡” 游戏中前后共充值
5338.88 元 ，用来购买装备 、皮肤等游戏道
具。 “从 4 月 28 日 7 时 36 分开始，每间隔
不到 5 分钟，就会充值一笔钱，金额大小不
等 ，最低十几元 ，最高的有 600 多元 ，就这
样陆陆续续共充了 5338.88 元。 ”提起当时
的充值记录， 陈先生至今印象深刻，“从当
天的账单信息来看，充值基本是连续、不间
断的，感觉很不正常。 我问孩子，他说当时
在游戏过程中有一个页面闪现得十分频

繁，他输入支付密码后页面就消失了，他当
时也没想太多，就输入了很多次。 最后是孩
子的妈妈发现，微信余额里的 5000 多元不
见了。 ”

“熊孩子 ”因无知和冲动花出去的钱
还能要回吗？陈先生的感受是：“太难了。 ”

“他们想方设法在 ‘拖 ’，我一直在跟他们
‘磨 ’。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先联系客
服，按照客服提示 ，填写一个信息表 ，包括
上传户口本、身份证 、充值记录截屏等 ，程
序十分繁琐， 而一旦填错的话， 就要等 3
天以后才能重新申请。 ”陈先生说，这就是
为了耗光你退费的耐心 ，“而且他们的客
服都是机器人 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，后来
我好不容易打通了几次人工客服 ，他们让
提供能证明是小孩充值的证据 。 再后来 ，
客服直接不耐烦地说 ，‘你报警吧 ，我们全
力配合你 ’。 ” 陈先生说他不是没想过报
警 ，但是充值毕竟是个人行为 ，很难跟警
方说清楚。 最后 ，陈先生采取 “软磨 ”的方
式 ，不停地联系客服 ，才把这 5000 多元钱
全要了回来 ，这前前后后历经了大概一个
半月的时间。

《民法典》给了一颗“定心丸”

������《民法典 》正式出台后 ，与陈先生有同
样遭遇的家庭就不必再遭受这样的“磨难”
了。心智尚未成熟、认知和控制能力仍未完
善的未成年人， 因一时冲动而给家庭造成
经济损失， 这钱可以要回来。 《民法典》明
确规定 ：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
事行为能力人，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
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、
追认；但是，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
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 智力相适应的民
事法律行为； 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
民事行为能力人，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
施民事法律行为。对此，河南明辩律师事务
所首席律师柴洪亮作出了解释：“《民法典》
这一规定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

限作出了规定， 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，依据 《民法典 》第一百
四十四条规定，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
法律行为无效。 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
七条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、被撤销或者确定
不发生效力后，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
产，应当予以返还。因此，不满 8 周岁、无民

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在网络平台上实施

的支付、充值、打赏等行为均属于无效的民
事法律行为，其法定代理人有权予以追回。
而对于 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， 属于限制
民事行为能力人， 他的打赏行为需要根据
心智成熟状况来区别对待， 其法定代理人
可以要求返还与未成年人的年龄、 智力不
相适应的部分， 具体还要根据孩子所参与
的游戏类型、成长环境、家庭经济状况等因
素综合判定。 ”

而为什么以 8 周岁作为年龄界限？柴洪
亮律师认为，规定 8 周岁为下限民事行为能
力年龄，这是根据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
平的提高，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成熟程度、
认知能力、接触新生事物的能力都有所提高
而定的， 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
益。

《民法典》的明确回应给家长们吃了一
颗“定心丸”，让无数家庭在遭遇此类经济纠
纷时有法可依。 《民法典》生效后，一旦遭遇
纠纷，柴洪亮律师提示：“家长可以通过向平
台发退回通知、向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寻求协

助，还可以通过投诉、向民事调解委员会申
请调解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

予以追回。 ”

一名小朋友用手机浏览小视频


